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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划 设计 技 术 合同

项目名称：戴埠镇蛀竹棵特色田园乡村规划设计及建设咨询服务

项目建设地点：溧阳市戴埠镇

委托方（甲方）：溧阳市戴埠镇人民政府

承接方（乙方）：南京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 同 编 号：

签订地点：溧阳市戴埠镇

签订日期：2023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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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规定，由 溧

阳 市 戴 埠 镇 人 民 政 府 （ 甲 方 ） 委 托 南 京 城 建 设 计 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

（乙方）承担本合同规定的规划设计项目。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项目名称

戴埠镇蛀竹棵特色田园乡村规划设计及建设咨询服务

二、规划设计内容、范围和要求

内容：

（一）统筹谋划，明确村庄发展定位

根据资源、开发综合条件、开发价值判断设计合理的总体战略定位，将特色产业发展、

旅游业融合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乡村社会生活提质升级、乡村文化传承等内容作为进

行通盘考量，探索构建生态宜居、宜游、宜业的新乡村生活共同体，明确乡村发展定位及

产业引导策略。

（二）道路连通，推动城乡景村互融

通过建设串联各村的道路，实现村庄之间交融的目的，从而带动休闲旅游配套相关服

务业的发展，壮大旅游产业集群，重塑乡村风貌。

（三）产业升级，构建乡村全景产业链

以农带旅，以文带旅，延伸现状特色农业产业链，多渠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借助竹

海漂流产业资源优势和村庄百年古树，母子桥等文化资源，促进村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统筹谋划产业空间布局，保证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为村庄带来更多收益。同时结合空间

景观设计，融入产业元素，彰显村庄特色。

（四）文化融入，彰显村庄文化特色

要将地域历史文化充分融入村庄发展建设中，通过挖掘当地特有的民俗风情，诸如传

统住宅、名木古树、文化古迹等，通过展现、再现、抽象、叙述的方式加以组织，赋予当

地鲜明的文化特色。

（五）风貌提升，提升乡村空间体验感

尊重地区自然山水整体风貌，追求田园意境，建设公共空间、游憩空间等多元文化景

观节点，提升空间体验感，实现乡村景观的全方位表达。

范围：规划设计范围包含蛀竹棵自然村的建设范围，并适当扩展周边部分农田及坑塘

水系，面积约为 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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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规划方案需符合国家、省、市相关规范与要求。规划方案科学、合理，满足可

持续性发展的要求。

成果格式：最终成果阶段提供纸质 A4 文本 6套，乙方并向甲方提供电子文件。

编制进程：规划设计周期为 2个月，规划过程中定期沟通。乙方应配合必要的设计文

件修改及调整，以满足甲方设计要求及政府法规要求。

服务时间：合同签订生效后 2个月内完成规划设计并提交最终成果。

三、甲方承担的工作及责任

1、提交规划方案委托任务书；

2、提交下列规划方案必须的基础资料；

（1）最新地形图数据

（2）现状基础资料

规划范围及其周边地区规划资料

3、甲方在下列日期前提交全部基础资料：

项目进场前 2个工作日

4、甲方在下列日期内提出乙方所作片区规划方案的书面意见：

乙方汇报方案后 3个工作日内提出方案调整书面意见

5、甲方所提交的基础资料及书面意见必须全面、及时，并对资料的可靠性负责，如

因提交资料日期延误或资料更改，则乙方提交规划方案成果的时间顺延。

6、甲方需配合乙方人员的现场工作，为乙方现场工作人员提供工作、生活及交通等

便利条件。

四、乙方承担的工作及责任

1、乙方按甲方提供的规划方案任务书，按国家有关规定、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并参

加甲方组织的相关沟通汇报，按合同规定时间提交规划方案最终成果。

2、提交规划方案的最终成果 陆 套。甲方如需增加成果份数，则按规定费用另计。

3、完成规划方案任务时间进度

（1）收集基础资料时间：包括现状调查和现场踏勘，与相关部门座谈、沟通；基础

资料收集整理，包括相关规划的收集整理等，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

（2）初步方案汇报时间：通过对相关政策背景、现状的研究分析，形成初步方案后，

并向主管部门汇报，本阶段安排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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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期规划方案成果汇报时间：根据初步成果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形成相对完善

的规划方案成果，并征求镇上意见，本阶段安排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

（4）提交正式规划方案成果时间：依据镇上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提交成果，

本阶段计划安排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

（若因项目汇报安排等因素导致时间延后，则时间相应顺延。）

4、乙方提供的最终成果按国家相关标准中相应内容进行验收。

五、收费标准及支付方式

1、收费标准

本着长期合作友好协商的原则，本次项目收取编制费用为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500000 元）。

2、付款方式及时间

按规划方案编制进度，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按照相应比例分别支付给乙方。

（1）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编制费总额的 40%作为定金，即贰

拾万元整（￥200000 元）；

（2）提交成果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40％的编制费，即贰拾万元整（￥200000 元）；

（3）对验收线路进行现场服务，协助主要部门整理台账资料以及编制申报创建材料，

指导保障建设项目落地，支付编制费的 20%，即壹拾万元整（￥100000 元）；

如因甲方提交基础资料时间或乙方提交初步方案后支付规划方案编制费用时间延误，

则提交相应规划成果时间顺延。

六、知识产权约定

1、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图纸、甲方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术规格书以及

反映甲方要求的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属于甲方，乙方可以为实现合同目的而复

制、使用此类文件，但不能用于与合同无关的其他事项。

2、甲方将委托编制的所有费用结算完毕后，甲方拥有规划方案的所有权、使用权和

修改权；未被甲方采用的方案，其知识产权归乙方所有。

3、双方均保证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侵犯对方及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未经对方同意，

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项目外

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担赔偿责任。

4、乙方在编制时，因侵犯他人的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所引起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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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甲方提供的基础资料导致侵权的，由甲方承担责任。

5、规划方案编制完成之后，双方均有权在不损害对方利益和保密约定的前提下，在

自己宣传用的印刷品或其他出版物上，或申报奖项时等情形下使用有关项目的文字和图片

材料。

七、 违约责任

1、合同生效后，甲方因非乙方原因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未开始编制工作的，

不退还甲方已付的定金；已开始编制工作的，甲方应按照乙方已完成的实际工作量计算编

制费，完成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一半支付编制费；超过一半时，按该阶

段编制费的全部支付设计费。

2、甲方未按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期限向乙方支付编制费的，若逾期支付，每天将会产

生相应阶段金额的万分之五作为违约金，逾期超过15天时，乙方有权书面通知甲方中止编

制工作。自中止编制工作之日起15天内甲方支付相应费用的，乙方应及时根据甲方要求恢

复编制工作；自中止编制工作之日起超过15天后甲方支付相应费用的，乙方有权确定重新

恢复编制工作的时间，且设计周期相应延长。

3、合同生效后，乙方因自身原因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应按甲方已支付的定金

金额返还给甲方。

4、由于乙方原因，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编制文件的，则需按照逾期一日支付合

同总金额万分之五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前述违约金经双方确认后可在甲方应付编制

费中扣减。

八、其它事项

1、乙方提交全套规划方案后，参加有关上级鉴定及根据鉴定结论负责不超出原定计

划任务书范围的必要补充，如超出本合同之外的工作服务，甲方另行支付乙方费用，具体

费用由双方另行约定。

2、不可抗力引起的后果及造成的损失由合同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各自承

担。不可抗力发生前已完成的工程设计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支付。

3、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作为附件，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

效力。

九、争议解决

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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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不成时，双方当事人同意由常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十、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日起生效，正本一式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贰份，

代理机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南京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签订合同代表： 签订合同代表：

联系人： 联系人：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郁金香路 17 号 B

幢 2 楼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10000

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025-85236666

传真号码： 传真号码：025-85236666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工行南京郁金香路支行

银行账号：430101360910022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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